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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人社〔2018〕421号           

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保留规范性文件的通告

根据《佛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、第三十九条等规定，经我局实施后评估及市法制局审查确认，决定保留下列规范性文件：

《印发关于创新人才激励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佛府〔2004〕153号）
《印发佛山市社会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佛府〔2004〕101号）
《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聘用的补充通知》（佛人职字〔2004〕116 号）
上述3份规范性文件文件有效期至2023年8月18日。
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

2018年12月29日


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抄送：市法制局，各区人社局、顺德区民政人社局,市社保局








2018年12月29日印发








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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